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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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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推動之快遞貨物通關措施:

壹、進口快遞貨物申報電商資料

貳、全面實施「預先確認委任」制度

參、「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及「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發布

肆、美國進口快遞貨物通關新制

115年度第1季通關服務宣導團



財政部關務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台關業字第114102914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修正「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部分內容(如附件)及新增

關港貿作業代碼，並自114年11月15日起實施。
依據：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參、十五、快遞貨物通關作業(三)

申報貨物來源：電商或集運商貨物。
二、新增關港貿作業代碼十六、不受理報關原因代碼B6G，代碼意義為：

「請申報電商或集運商名稱及正確編號、代碼」。

署 長 彭 英 偉

115年度第1季通關服務宣導團

壹、進口快遞貨物申報電商資料-強化快遞貨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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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代碼意義 備註

B6G 請申報電商或集運商名稱及正確編號、代碼 114年11月15日起實施



申報電商或集運商貨物範圍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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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 僅限X2及X3類(X1文件類除外)進口簡易申報單通關貨物。

 進口快遞貨物收貨人為自然人之簡易申報單必須申報電商或集運商資訊。

 收貨人為法人者亦可自主申報。

分類說明:

 電商貨物 (EC)：由電子商務平臺指定配合之境外物流業者集運之貨物。

 集運商貨物(CS)：由賣方或買方自行選擇非電子商務平臺指定配合之境外

物流業者集運之貨物，不論是否來自電子商務平臺交易。

 其他貨物 (OTH)：非屬前2項貨物，例如由國外親友寄送之貨物，不論該國外

親友是否購自電子商務平臺，皆歸類於其他貨物。



申報樣態說明

空運併袋通關貨物：仍依現行方式申報特許編號:
須於「貨物識別代碼」欄位填報來源為EC或CS。

並於「電商或集運商名稱」欄位填報999。

空運非併袋通關貨物且收貨人為個人：

1.於我國有稅籍登記之電商貨物：

僅須於「電商或集運商編號」欄位填報該電商統一編號即可。

2.於我國無稅籍登記之電商貨物：

須於「電商或集運商編號」欄位填報來源為EC或CS，

並於「電商或集運商名稱」填報名稱，不可空白或NIL。

3.非電商貨物：

僅須於「貨物識別代碼」欄位填報OTH即可。
5



 暫借快遞專差相關欄位申報，原欄位必(M)/選(C)填、屬性及長度不變，借用欄位
名稱及填報內容如下：

欄位名稱 填報內容
必(M)/
選(C)填

屬性及長度 填報內容說明

快遞專差統一編號 電商或集運商編號 M an..14

1.現行空運少量併袋通關貨物須填報海關核發
編號。

2. 空運非併袋通關貨物若來源為電商
且於國內有稅籍登記者填報統一編號。

3. 無編號者填報NIL。

身分識別代碼 貨物識別代碼 M an..3

貨物來源分類
EC：電商貨物
CS：集運商貨物

OTH：其他

快遞專差英文名稱 電商或集運商名稱 M an..80

1. 現行空運少量併袋者填報999，由海關系統
依登記資料填入。

2.屬EC或CS應填報電商或集運商貨物名稱
3.非電商或集運商貨物填報NIL。

快遞專差中文名稱 電商或集運商網址 C an..70

必填

必填

申報懶人包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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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均應申報電商平台或

境外私人集運商資訊，若未申報回復B6G錯單

訊息。

 B6G錯單未補正，不予收單。

 併袋貨物必填:電商A類或集運商B類編號、貨

物識別代碼、電商或集運商名稱:999。

 非併袋貨物必填:貨物識別代碼、電商或集運商

名稱。

 A類編號屬EC(電商) 、B類編號屬CS(集運商)

B6G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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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或CS

電商名稱或
集運商名稱

須填實
際名稱
不可填
NIL或
空白

1.A、B編號
2.國內登記統編
3.NIL(限非併袋貨物)

填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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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面實施「預先確認委任」制度-防杜冒名報關

貨物放行後始確認委任
民眾難以防杜
冒名報關

快遞報關
業

1.上傳貨物資訊

EZ WAY APP

2.推播貨物資訊

3.回復申報相符4.傳送委任
確認訊息

5.傳輸報單 6.完成報關
海關

民眾
民眾確認委任後
報關業者始能申報
不回復，不受理報關

已加入預委

事
後
確
認

預
先
確
認

未加入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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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3月1日起全面實施預先委任



長期委任 線上個案委任
(實名認證平臺)

紙本個案委任
(POA=Y)

個人進口快遞簡易申報單(X2及X3)收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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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港貿單一窗口以自然
人憑證或工商憑證，登
錄長期委任。

• 以紙本長期報關委任書
方式向各關登錄。

快遞報關業者透過實名
認證平臺，推播預先委
任資料予進口人線上委
任，且進口人回復確認
相符。

• 未符左列條件者，快遞
報關業者得具結可取得
紙本委任書。

• 業者於簡易申報單「其
他申報事項欄位一」欄
位，填報「POA=Y」。

• 海關抽核時，業者應依
限提示紙本委任書。



海關查核POA=Y具結報關之委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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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以書面辦理個案委任者，應由報關業者於連線申報時具

結報關後依海關要求提示委任書｣。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17條第3項，｢…海關認有查核必要時，得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第2

項規定，要求提示委任書原本｣。

罰則: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34條，｢報關業違反…第12條…規定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

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處罰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海關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裁處停業或廢照認定原則: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或第39條第2項規定，有不能依海關指定期限

提示、查無委任書、委任書內容不實或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等不法情事。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於同一年度之違規行為前經海關裁處罰鍰金額合計達新臺幣30萬元者，

屬情節重大，海關得停止6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合計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得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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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法一：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第13條

進口人預先確認之貨物資訊=進口人提供之報關文件

線上報關委任方式明確化(§12Ⅲ)

1.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CPT)

2.經由實名認證平臺(EZ WAY )

現行誠實申報義務具體化(§13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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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

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

等單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

 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

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

依海關指定期限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 第一項報關委任得以下列線上方式辦理之：

一、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辦理線上個案或長期委任。

二、依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及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規定，經由經營通

關網路業者建置之實名認證平臺辦理線上個案委任。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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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時，應依據進出口人提供之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
料文件，依規定正確申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口
報單或其他報關文件，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文件」之內容必須
一致。

 依前(12)條第3項第2款規定辦理線上報關委任者，進口人於實名認證平臺預
先確認之貨物資訊，視為進口人提供之前項報關文件。

 第1項申報內容應先經專責報關人員進行審核無訛，並以經海關認可之密碼
或其他適當方法簽證後輸入。

 報關業受委任辦理報關，應切實遵照關稅法、關稅法施行細則、出口貨物報
關驗放辦法及其他關務法規之規定，詳實填報各項單證書據及辦理一切通關
事宜。

 海關依關務法規規定，通知報關業應予配合辦理之事項，報關業應切實辦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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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法二：空(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海關得不受理報關

未依前項方式之一完成報關委任，並記錄有案者
(空§17Ⅱ、海§18Ⅱ)

書面 線上
•個委(EZ WAY、CPT)
•長委(CPT)

•個委(POA=Y)
•長委

進口簡易申報應依循之報關委任方式
(空§17Ⅰ、海§18Ⅰ)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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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快遞貨物委由報關業者以簡易申報單辦理報關時，應依下列方式之一完成報關委任：

一、以書面辦理個案或長期委任；以書面辦理個案委任者，應由報關業者於

連線申報時具結報關後依海關要求提示委任書。

二、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辦理線上個案或長期委任。

三、經由經營通關網路業者建置之實名認證平臺辦理線上個案委任。

 未依前項各款方式之一完成報關委任，並於海關通關資訊系統記錄有案者，海關得不受

理報關。

 進出口快遞貨物於報關後放行前依海關要求提示委任書者，得以經報關業者簽認之委任

書影本，先行代替原本；海關認有查核必要時，得依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2條第2項

規定，要求提示委任書原本。

 報運進出口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或其他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如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其確

受委任報關，且亦無法證明確有實際貨主者，應由報關業者負違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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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宣導

近期查獲快遞報關業者於管制(C3查驗)區域，偷換(貼)

貨上條碼標籤調換貨物出倉，核屬重大違規行為，依關

務相關法規，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

業務證照。呼籲業者切勿違法，本關對違規情節重大的

快遞報關業者祭出重懲，以嚇阻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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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國進口快遞貨物通關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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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